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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已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主体享有的债权（包括本金及相应利息和费用）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特公告通知借款人（主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
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7月26日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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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众成门业有限公司

浙江特畅恒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信杰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安路达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万金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永达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恒稳工贸有限公司

超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千足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万事成工贸有限公司

东阳市郁丹服饰有限公司

东阳市海豪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佳友塑胶有
限公司

浙江康发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俞氏服饰有限公司

浦江县星龙纺织有限公司

兰溪市笑蕾制鞋有限公司

义乌市富丽达制袜有限公
司

浙江傲莱服饰有限公司

银尔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运东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义乌金汇化纤有限公
司

义乌市郁安纺织有限公司

注：相应利息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计算。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永康市攀臣五金有限公司、保康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攀臣工贸有限公司、武义恒宇电器有限公
司、陈宇攀、胡咪咪

永康市星牌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胡必松、谢霞

李惠杰、俞香林、李晓霞、浙江一龙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一龙铝业有限公司、浙江信润工贸有限
公司、武义雾川机电有限公司、李志飞

浙江恒稳工贸有限公司、胡余日、胡林平

钢海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派力迅实业有限公司、应时雨、周月娇、应武君、应武斌

永康市宏利实业有限公司、胡启利、富新集团有限公司、楼志明、由达集团有限公司、董跃锋、
杨光辉

章高龙、章彩霞、浙江神发工具有限公司、章震操、章高勇、章宁

金华市科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禾工具有限公司、浙江丹龙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永康市科捷
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卢静波、卢雅科、张建军

曹政戮、曹立新、曹实践、曹矛盾

吕青松、程益君、浙江星广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程益新、何果、程忠厚

东阳市郁丹服饰有限公司、东阳市六石腾达文胸内衣厂、浙江卡兴进出口有限公司、赵国华、
王玉英、浙江俞氏服饰有限公司、俞晓东

韦琛亮、浙江中宏建材有限公司、吴德光、周德良

浙江佳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陈焰、杜彩敏、任德山、袁梅君、赵雁玲

浙江康发工贸有限公司、东阳市元泰铝业有限公司、叶汉杰、叶巧珍、胡向上、胡卫燕

东阳市杰特钢木门厂、福建省永福化工有限公司、俞为中、杜国艳

傅星斋、储伯民、浦江县白马锁业有限公司、

张必敬、周明霞、浙江今日包装有限公司、施青香、陈德胜、兰溪市智多星皮具有限公司

义乌市富丽达制袜有限公司、义乌环球制带有限公司、丁国富、丁苏园

义乌市中都置业有限公司、博尼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好徕针织有限公司、任成秀、金秋
媚、金国军

金超娜、义乌市天来文体制笔有限公司、义乌市银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华银尔日用制品有
限公司、金云忠、叶小琴

浙江傲莱服饰有限公司、浙江义乌金汇化纤有限公司、淳安千岛湖嘉鸿置业有限公司、浙江远
驰家纺有限公司、义乌市威盾制衣有限公司、陈溪金、方云碧

浙江运东实业有限公司、王建新、任小明、义乌市建新毛纺有限公司、陈溪金、方云碧

义乌市梦柔针织袜业有限公司、义乌市金芝包纱有限公司、义乌市文清腈纶色纱有限公司、马
祥寅、石金芝、季巧琴、金助民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301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398号、第00401号、第00607号、第00600号

(203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253号

（203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761号、第00760号、第00762号

（203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140号

（20301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602号

（203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177号、第00454号、第00421号、第00422号

（203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17号、第00366号

（20301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319号、第00320号、第00308号

（20301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266号

（203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73号、第00375号、第00372号、第00376号、第
00380号

（203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312号、第00326号、第00323号、第00331号

（20304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023号）、第00025号

（20304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90号、第00393号、第00406号

（20304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273号、第00282号

（203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343号

(20302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263号、第00386号、第00383号、第00384号、第
00385号

(20302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430号、第00433号

（20300000）浙商银国证字（2015）第01200号、（203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
01187号

（20300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1164号、第01080号、第01090号、第01199号

（203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1000号、第01021号、第00001号

（20300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1311号、第01310号，（20300000）浙商银借字
（2015）第01756号、第01762号

（203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1457号

（203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2118号

授信经办机构

浙商银行金华永康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永康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永康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永康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永康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永康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永康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永康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永康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永康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东阳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东阳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东阳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东阳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东阳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浦江支行

浙商银行金华浦江支行

浙商银行义乌分行

浙商银行义乌分行

浙商银行义乌分行

浙商银行义乌分行

浙商银行义乌分行

浙商银行义乌分行

截至2016年5月10日债权本
金原币余额（元）

17999920.02

44963864.00

28000000.00

9000000.00

19998516.14

30000000.00

8000000.00

15000000.00

35000000.00

10000000.00

12400000.00

8000000.00

37000000.00

16400000.00

8093399.77

10000000.00

10950000.00

14999999.02

28997312.00

15000000.00

3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000.00

439803010.95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表格中本金及相应欠息截至2018年3月28日。

联系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联系人：宋经理 联系电话：057489103624 联系地址：宁波市中山东路518

号中国农业银行大厦12楼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叶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253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

标力大厦B座11-12楼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
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
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
关当事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
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
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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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所属行

象山支行

象山支行

象山支行

余姚支行

余姚支行

余姚支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彩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健鹰针织有限公司

宁波健鹰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新纶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新盛锦纶有限公司

宁波阿里山胶粘制品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82010120160000737、82010120160000903、82010120160001649、82010120160002273、
82010120160003191、82010120160003193、82010120160004018、82010120160004273、
82010120160004400、82010120160004452、82010120160004403、82060320160000039、
82010120160005365

82010120170000365、82010120170000034、82010120160010007、82010120160010005、
82010120160009996、82010120160009974、82010120160009954、82010120160009894、
82010120160009864、82010120160009831、82010120160009826、82010120160009816、
82010120160009796、82010120160009790、82010120160009777、82010120160009764

82010120170001093、82010120170000019、82010120170000015、82010120160010013、
82010120160009990、82010120160009965、82010120160009712、82010120160009702、
82010120160009691、82010120160009687、82010120160009682、82010120160009661、
82010120160009643、82010120160009618、82010120160009570、82010120160009440

82010120150001854、82010120150001858、82010120150002999、82010120150003173、
82010120150003663、82010120150004226、82010120150004482、82010120150004743、
82010120150004941、82010120150005721、82010120150005973、82010120160002448、
82010120160002449、82010120160002451

82010120150002504、82010120150003042、82010120150003360、82010120150004481、
82010120150004680、82010120150005077、82010120150005722、82010120150006228、
82010120150006427

82010120150003795、82010120150005252、82010120150006523、82010120150006575、
82010120150008718、82010120150010467、82010120150010561、82010120160003600、
82010120160007126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余额

4699.88万元及相
应欠息、罚息、复
利

8295.34万元及相
应欠息、罚息、复
利

8729.70万元及相
应欠息、罚息、复
利

17499.87万元及
相应欠息、罚息、
复利

13187.97万元及
相应欠息、罚息、
复利

2949.53万元及相
应欠息、罚息、复
利

担保/抵押人名称

象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担保有限公司、
象山昊光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周渭明、赖也萍

象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浙江佳利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宁波高新区佳利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担保有限
公司、宁波四季佳利酒店有限公司、宁波市健鹰制衣有限公
司、吴寿国、朱玲妹、吴琦、吴晓琦

象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浙江佳利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余姚市宇岭化纤有限公司、余姚市骏煌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新
丽经纬织造有限公司、杨召康、蒋志芬、杨伯南、熊满珍

余姚市宇岭化纤有限公司、余姚市骏煌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沁
斯辰灯具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新丽经纬织造有限公司、杨召
康、蒋志芬、杨伯南、熊满珍

浙江艾迪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市赛格特建筑营造工程
有限公司、徐国刚、王智卿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82100120160000991、82100520160000161、
82100120160001277、82100620150004099、
82100120160007422、82100120160007423、
82100620160001732、

82100120170000754、82100520150002701、
82100520150003004、82100620120008013、
82100120160016472、82100620140003143、
82100620140003688、82100620160002278、
82100520140002882、82100520150002700

82100420170000176、82100520150001017、
82100520150002737、82100520150003005、
82100720140000958、82100120160016479

82100620130008743、82100620130008746、
82100520150000996、82100520140003100、
82100520150000921、82100620140006187、
82100520150000996-01

82100620140006188、82100520150000923、
82100520140003103、82100620120009045、
82100620130008875、82100520150000922、
82100620120008897、
82100520150000923-01

82100520140002115、82100620120010129、
82100520140002832、82100520160001520、
82100920110001104、821009224000110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建松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建松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周
建松。周建松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建松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兰溪市佳利制造厂、兰溪市咖啡毛巾厂公司、兰溪市聚利织造

厂三户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截至2015年6月21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
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

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1、周建松 15858978416
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0571-87163159

2018年7月26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借款人名称

兰溪市佳利织造厂

兰溪市咖啡毛巾厂

兰溪市聚利织造厂

借款合同编号

XD67615311313001

XD67615311313001

XD67615311313001

担保合同编号

XD67615399913001-1 XD67615399913001-2 XD67615399913001-3 XD67615399913001-4

XD67615399913001-1 XD67615399913001-2 XD67615399913001-3 XD67615399913001-4

XD67615399913001-1 XD67615399913001-2 XD67615399913001-3 XD67615399913001-4

本金余额（截至2015年6月21日24时）

740,089.58

892,569.37

793,212.71

利息余额（截至2015年6月21日24时）

70,526.48

66,643.71

79,211.26

担保人名称

兰溪市咖啡毛巾厂、兰溪市聚利织造厂、胡南芳、周
慧婷、张志元、朱咖啡

兰溪市佳利织造厂、兰溪市聚利织造厂、胡南芳、周
慧婷、张志元、朱咖啡

兰溪市佳利织造厂、兰溪市咖啡毛巾厂、胡南芳、周
慧婷、张志元、朱咖啡


